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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融资及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债务重组概况 

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诺德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司深圳

百嘉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嘉达”）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

司深圳市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资产”）拟就相关债务签署《债务重组协议》等相

关协议。长城资产拟协议受让上海简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、正丰国际贸易（江苏）有

限公司（简称“原债权人”）对深圳百嘉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所享有的本金合计为

人民币49,000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肆亿玖仟万元整）的债权，长城资产拟对债权人支

付债权受让对价，受让对价为人民币49,000万元，长城资产受让该债权后，对债务进

行重组，由百嘉达新能源作为债务人、诺德股份作为共同债务人向长城资产偿还债务。

债权存续期间由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陈立志先生和林惠玲女士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。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相关协议的签署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债务重组

及质押等相关手续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2020年5月8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控股子公司债务融资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9年11月2日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沈晓明 

注册资本：1,000,0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收购、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,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



债权转股权,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对外投资；买卖有价证券；发行金融

债券、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；破产管理；财务、投资、法律及风

险管理咨询和顾；资产及项目评估;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、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

算业务；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；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股权关系：长城资产的控股股东为财政部。 

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

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A座37-38楼，负责人为欧鹏。 

三、债务重组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重组债务本金：人民币49,000万元 

2、重组期限：3年 

3、债务的清偿 

（1）本金的清偿：自重组之日起12个月内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偿还重组本金的

10%，即4,900万元；满18个月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第二期重组本金的10%，即4,900万

元；满24个月债务人向债权人第三期偿还重组本金的10%，即4,900万元；满30个月，

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第四期重组本金的10%，即4,900万元；剩余第五期重组本金

29,400万元到期一次性归还。本金支付日为还款当月的21日，最后一期本金于还款期

限届满日前支付。 

（2）重组收益的清偿：在还款期限内，债务人按照约定自还款期开始之日应按季

度偿还重组收益。 

4、担保及抵押情况：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陈立志先生和林惠玲女士提

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青海电子”）以其持有的百嘉达100%的股权及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惠州电子”）70%的股权债务人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；青海电子以其合法所有

的位于青海市城东区八一东路5-1号6号楼等17处建筑面积（合计70,372.62平方米）的

建筑物及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（合计83,618.73平方米）的土地使用权为主合同项下债

务人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。 

五、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控股子公司百嘉达新能源拟进行债务重组事项，可优化公司融资结构，有效

降低财务成本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及青海电子、惠州联合、百嘉达新能源正常运



营产生不利影响。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控股子公司百嘉达新能源拟进行债务重组事项，符合公司经营需要，且公司

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同时，本次债务融资及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

影响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债权融资及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事宜。 

本公告所述相关事项尚未签署具体相关协议，具有不确定性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5月9日 


